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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 

农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 
 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石狮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，

市直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和

村民住宅建设管理的若干意见（试行）》（闽政〔2021〕2 号）

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、《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

范农村宅基地管理的通知》（泉政办〔2020〕31 号）、《泉州市

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建设管理

有关规定的补充通知》（泉政办〔2021〕20 号），现就我市进一

步加强农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严格规划管控 

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
狮政办〔2021〕31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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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建设审批必须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、

村庄规划等为依据，坚持“先规划、后建设”，不符合国土空间

规划或村庄规划的，不得批准农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建设。 

市自然资源局要牵头制定并组织实施村庄规划三年行动方

案，统筹推进村庄规划编制工作，2023 年底前实现应编村庄规划

全覆盖。在国土空间规划和村庄规划中，要为农村村民住宅建设

用地预留空间。 

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，本着集约节约土地的原则，充分尊重

农民意愿，各镇人民政府可探索通过建设“农民公寓”“农民住

宅小区”等方式，保障农村村民实现“户有所居”。 

二、保障合理用地 

各镇人民政府应严格控制农村居民点用地总量，优先安排无

房户和危房户。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应优先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存

量建设用地，尽量少占耕地，不得占用基本农田。确需占用耕地

的，由各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，分批次上报农转用审批。 

市自然资源局要组织专门力量，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全

面查清辖区内各村庄存量建设用地规模、结构和分布情况，建立

完善基础台账，为村庄用地结构、空间布局优化和节约集约利用

土地提供依据。 

三、严格落实“一户一宅” 

在“户”的认定上，各镇人民政府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

策规定，结合村民自治方式予以认定，重点把握分户的合理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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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止违反规定以分户名义多次、多处申请宅基地。对不符合“一

户一宅”或申请资格条件的，一律不得审批宅基地。市农业农村

局要按照《意见》要求，牵头组织各相关职能部门，进一步完善

“一户一宅”认定标准，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出台以户为单位分

配取得农村宅基地的具体意见。 

四、优化审批机制 

市农业农村局、自然资源局、住建和城乡建设局要依职责分

工加强对各镇审批工作的指导。各镇人民政府要按照《意见》规

定，按照时间节点建立完善规范的农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建设工

作协调机制，全面落实“一窗收件、一站服务、一次审批”的审

批机制，保障农民建房权益。 

五、强化农房整治 

各镇人民政府要按照《意见》和《石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石狮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〈石狮市乡村建筑风貌提升行动方案〉

的通知》（狮住建〔2021〕26 号）要求，统筹推进村民住宅建设

管理和乡村建筑风貌提升工作。 

市住建和城乡建设局要统筹制定镇村干部和农村建筑工匠

培训计划，统一建立全市农村建筑工匠培训档案。各镇人民政府

要加强农村建筑工匠队伍规范化建设，组织实施培训计划，2021

年底前要完成对农村工匠、镇村干部的首轮培训。 

六、强化“建新拆旧”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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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镇人民政府要按照《意见》要求，强化“建新拆旧”管理，

鼓励村级组织通过村规民约，以村民自治的方式加强对建房安全、

限时建房、立面装修等的管理。 

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，鼓励村级组织开展闲置宅基地整合，

整合退出的宅基地优先用于满足村民新增住宅建设需求。 

七、加大执法力度 

各镇人民政府和市直有关单位要按照《意见》和土地管理共

同责任机制要求，形成执法监管合力，共同防范和遏制非法占地

违法建房行为。 

各镇人民政府要督促指导村级组织履行巡查、报告、劝阻责

任，发挥宅基地及建房日常管理服务主体作用，强化村庄治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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